
天主教香港教區

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

十字架釋義

1. 按照《羅馬彌撒經書總論》（2002年）308條，為表明「感恩祭宴」是基督十字架祭
獻的體現，故此，無論彌撒中或彌撒外，都應當有被釘基督的十字架，置於祭台附近。

事實上，基督就是藉著他的身體，一次而為永遠的祭獻，使我們獲得了聖化（希10:

4-10），亦即使我們全屬於天主，被天主的愛所完全擁有，從而跟隨基督，履行父的

旨意，把自己也獻作愛的祭獻（羅 12:1-2）。

「天主對我們的愛在這事上已顯出來：就是天主把自己的獨生子，打發到世界上來，

好使我們藉著他得到生命。愛就在於此：不是我們愛了天主，而是他愛了我們，且

打發自己的兒子，為我們做贖罪祭。」（若一 4:9-10）

正如聖奧思定在講道集所說的：「天主把自己交給我們，作為愛的對象，為使我們

去愛。」（見「誦讀日課」，復活期第三周星期二）

亦如同若望福音所載：「耶穌說：誰吃我的肉，並喝我的血，便住在我內，我也住

在他內。就如那生活的父派遣了我，我因父而生活；照樣，那吃我的人，也要因我

而生活。」 （若6:56-5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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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香港教區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，於慶祝 120周年時，重
新以「聖像畫」（Icon）的方式，製作十字架，懸於祭台
上。這十字架有正面和背面。正面以若 19:17-37為主
題；而背面則以若 15:1-11為主題。

3. 這十字架的正面，以若 19:17-37為主題，描寫被釘的基
督：他低下頭，好像剛說「完成了」，便交付自己的

靈魂。這寓意著彌撒的意義：「我們每次吃這餅，飲這

杯，就是宣告主的死亡，直到主的再來。」（參閱格前

11:2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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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這十字架的正面，即描寫了基督甘願捨生受難，而它的背面，就以若15:1-11為主題，描寫基
督復活、聖神降臨，以及充滿聖神的教會。這寓意著：「基督怎樣藉著父的光榮，從死者中

復活了，我們也怎樣在新生活中度生。」（羅 6:4）

十字架變成帶來生命的葡萄樹：復活基督就是真葡萄樹；天父是園丁；而我們就是枝條；葡

萄樹的汁液就是聖神1；聖神——天主的愛（羅5:5），使我們在基督內，結出果實，這些果實

就是「聖徒」（若 15:1-8）。這寓意著我們生活在天主聖三內的結果。

十字架頂端用中文寫上「主耶穌基督」；這是五旬節，伯多祿向民眾所宣講的：「以色列全

家應確切知道：天主已把你們所釘死的這位耶穌，立為主，立為默西亞了」（宗 2:36）。這是

全教會的信仰，也是我們香港教區，向全體巿民所宣講的信仰。

十字架頂端 I.N.B.I.是希臘文「納匝人耶穌，猶太人的君王」的簡寫；耶穌頭上光環O WN是
希臘文「自有者」（出3:14，見《七十賢士譯本》）或「永生者」（默1:4; 1:8; 4:8; 11:17; 16:5）的簡

寫；耶穌腳旁的 IC XC是希臘文「耶穌基督」的簡寫。

同時，這聖像描寫，在耶穌被刺透的肋旁，流出了血和水，正寓意著教會（新厄娃）的誕生

和成長，因為血和水，象徵誕生教會的兩件聖事：血——聖體聖事；水——聖洗聖事。這寓

意，亦正切合於主教座堂，所舉行的彌撒聖祭和聖洗聖事，象徵著本地教會，生於基督，且

在基督內合成一體，成為生活的祭品，繼續基督的使命，使萬民成為天主的子女。

看！他的母親和愛徒，也在他十字架旁。事實上，當時，耶穌對聖母瑪利亞說：「女人，

看，你的兒子」；又對愛徒說：「看，你的母親」，聖母也成了教會的象徵：眾生之母，而

我們也成了教會的子女。這事實，也體現於香港教區主教座堂所舉行的彌撒：香港教區好像

母親，聚集本地的天主子女，環繞著救主基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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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這十字架邀請參與主祭宴的人，體味基督的死而復活，與基督結合，奉獻自己，承行主旨，

在聖神內，結出「愛情和聖德」的常存果實；聖神的果實就是：仁愛、喜樂、平安、忍耐、

良善、溫和、忠信、柔和、節制。凡屬於耶穌基督的人，已把肉身同邪情和私慾，釘在十字

架上了。如果我們因聖神生活，就應隨從聖神的引導而行事（迦 5:22-25）。

葡萄樹上的聖徒，不單有象徵新約全體子民的十二位宗徒，也有兩位中國殉道聖人；他們是

首先殉道的兩位國籍教區司鐸：聖趙榮神父及聖袁在德神父。這寓意著香港教區是中國教會

的一員，同屬至一、至聖、至公、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。同時，這些聖徒既以不同方式，為

基督的愛，作了生活的見證，我們也被邀請，要獻上自己的身體，當作生活、聖潔和悅樂天

主的祭品。（羅 12:1）

葡萄樹的上方，有象徵新而永恒盟約的彩虹，且有象徵聖神的火舌，寓意在這裡參與禮儀的

信眾，必要藉所領受的聖事，領受父藉著子，所恩賜的聖神（迦 4:6），而進入基督新而永久

的天人盟約，成為真葡萄樹的活枝條，結出生命的佳果。


